


質詢事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素月就第九屆第一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05年8月15日院臺施字第1050088807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05年8月1日臺立院議字第1050704553號　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47號）

陳委員就中華航空公司空服員罷工後續因應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中華航空公司空服員罷工後續因應問題：

(一)因公營事業單位負有相關重大任務，向為國人所依賴，故其管理階層就可能發生之勞資爭議情形，均須審慎因應處理，以避免爭議擴大致影響社會安定。有關日前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及中華航空企業工會反映之員工權益訴求，交通部及所屬單位均已密切掌握，並要求相關事業單位致力溝通協調，案經中華航空公司新任管理階層積極協商後，業達成共識，有效化解爭議。

(二)基於公司治理緣故，各事業單位設有董事會組織，有關勞工權益等項，宜尊重其經理部門妥處，並由董事會研討議決。惟考量近來陸續有員工權益問題進行反映，交通部已於本（105）年6月30日請相關事業單位主動檢視員工勞動條件，並應以前開空服員罷工事件為鑑，主動溝通員工權益、發掘問題，以促進勞資合作，共創雙贏。

(三)另交通部將積極配合勞動部實施相關勞工權益檢查措施，持續與事業單位及工會共同努力，爭取必要之人力及改善勞動條件，並針對工會訴求積極尋求共識，以化解爭議。勞動部亦將會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密切關注各公營事業內部之勞動關係發展，以適時進行必要因應。

二、關於發揚及保存臺灣歷史文化風貌問題：

(一)為促進臺灣人文歷史風貌之保存，「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9條已規定，所在地之居民或團體，可向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提出登錄聚落申請，經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經指定為聚落後，得擬具聚落保存及再發展相關計畫，循「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程序及方式，向主管機關爭取補助，於文化機關指導下妥善保存。

(二)另為發揚「厚植文化力，帶動文化參與」之核心理念，文化部規劃從單點之文化資產保存，結合地方文史、文化科技，並跨域結合各部會發展計畫或各地方政府整體（都市）計畫，整合為「線」或「面」之區域保存，致力追求「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深化社區營造，發揚生活『所在』的在地文化」、「以提升文化內涵來提振文化經濟」等政策目標，並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生活之中。

(三)又，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風景特定區之劃設係就自然環境或自然環境與人文古蹟混合營造之地區，按其環境特性，包括地形與地質、水體、氣象、動物、植物、古蹟文化及整體景觀等通盤考量而劃設。故所謂歷史街區等單一性之人文性質區域，與上開風景特定區之整體環境概念仍有區別，爰「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就風景特定區劃分為「海岸型」、「山岳型」及「湖泊型」3類範疇，並未僅以人文性之古蹟文化作為劃設時之單獨考量因素。

(四)此外，為有效發揚及保存臺灣歷史文化風貌，文化部本年7月7日於行政院院會已報告重點政策─「再造歷史現場」，第1階段初步核定包括高雄市「左營舊城見城」等11案示範計畫，期藉由政府公共投資，加速活化各地方之文化資產及資源，並形成區域文化景觀，以實質帶動區域觀光。未來並規劃成立跨部會專案平臺，整合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觀光局、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等空間治理計畫。

(五)至加速推動鹿港歷史文化觀光部分，交通部觀光局業補助彰化縣政府辦理「工藝薈萃、追求極至，鹿港魅力再現」計畫，迄今已完成老街之街區鋪面及立面工程改善、建置遊客服務中心及停車場、培育解說導覽人員、持續傳承傳統工藝展演等項，該局將持續協助彰化縣政府推廣及行銷鹿港深度優質之歷史文化觀光，並提供遊客清爽、整潔、便利及無障礙之空間，致力營造鹿港國際級友善觀光環境。

三、關於建構中部新路網以疏解彰化交通壅塞問題：

(一)為改善海線用路人之交通便利性，並疏解國道車流，交通部已加速替代道路之完工，目前西濱快速公路中部地區未完成路段，為王功至永興段、永興至新街段及新街至大城段，3標均於施工中，工程進度相符。其中王功至永興段將於民國106年8月完工；永興至新街段及新街至大城段，預計108年9月完工。

(二)查國道1號彰化路段交通壅塞原因，主要係交流道區內直行車流與進出交流道車流（匯出入）互相干擾，因部分交流道之聯絡道有容量不足情形，致使速率降低，進而回堵至主線（交流道區外），形成交通壅塞，惟主線容量仍足以負擔直行車流。交通部高公局於本年1月已完成「臺中至彰化南投地區高快速路網交通瓶頸及因應對策探討」，因應對策如下：

1.已採行國道1號「彰化至埔鹽系統」北上路段尖峰時段開放路肩措施，對疏解尖峰車流回堵現象將有一定效益；另將透過匝道儀控等交管措施改善壅塞，並研議開放路肩或設輔助車道之可行性。

2.已請交通部公路總局（以下簡稱公路總局）及彰化縣政府協助規劃由「國道1號北斗交流道」起，經由「縣道150線」、「台1線」、「台74甲線」至「國道3號快官交流道」止之替代道路，以利移轉國道1號北斗交流道至國道3號快官交流道之交通量，俾疏解國道1號彰化路段交通。

3.公路總局刻正辦理前開西濱快速公路王功至大城路段工程，完工後將有助疏解國道1號彰化路段交通。

4.將持續關注交通量變化情形，適時採取各項交管因應措施。

(三)至有關中部相關地方道路部分，因其性質屬地方道路，爰權責單位係地方政府，其中「金馬東路大肚溪橋梁新闢工程」尚於辦理可行性評估，且計畫與臺中捷運綠線共構，涉及捷運計畫變更事宜，宜請彰化縣政府及臺中市政府完成可行性評估及捷運計畫變更等事項，並考量地方財政及實際交通需求後，再行研議後續工程事宜。

另「溪尾大橋新建工程延伸段」及「大肚─彰化和美跨河橋梁計畫」兩案，因經費龐大且橫跨臺中市及彰化縣，宜請地方政府考量地方財政能力後辦理，並應研議推動順序。有關上開道路所涉經費補助事宜，交通部說明如下：

1.臺中市政府負擔經費部分，因應本年全國汽燃費重新分配政策，臺中市分配額度24.73億元（增加21.25億元），故自本年度起生活圈案件（包含已核定及新增提案）所需經費均應由該府增加之汽燃費額度中自行辦理。

2.彰化縣政府負擔經費部分，俟公路總局生活圈計畫滾動檢討時，請該府循相關程序提出申請。

（二）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琪銘就第九屆第一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05年8月15日院臺施字第1050088809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05年8月1日臺立院議字第1050704553號　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49號）

吳委員就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以下簡稱臺北看守所）遷建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臺北看守所遷建問題：

(一)查臺北看守所預計遷建於新北市政府所研提「擴大土城都市計畫（土城彈藥庫附近地區）案」之司法園區內，該園區為原國防部之土城彈藥庫區域，未來將以供臺北看守所遷建為規劃原則。

(二)有關本案所涉土城都市計畫辦理情形部分，查「變更土城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業由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因案情複雜，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召開3次專案小組會議，刻由新北市政府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補充相關資料，俟該府檢送補充資料陳報後，內政部將儘速召開第4次專案小組會議。

二、關於國道3號增設清水交流道問題：

(一)有關新北市政府依「高速公路增設及改善交流道申請審核作業要點」規定，提送國道3號增設清水交流道一案，交通部高公局業於本（105）年7月1日召開初核會議，後續如經「國道高速公路增設交流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陳報交通部，該部將配合縮短相關審議時程，並於審議通過後儘速報請行政院核定。

(二)另本案未來如涉及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俟新北市政府檢送相關計畫書圖至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內政部亦將儘速配合辦理。

三、關於捷運三鶯線問題：

(一)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業於民國104年6月2日經行政院核定，目前地方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已完成設計作業，將循序辦理發包及施工作業。

(二)有關土城頂埔地區民眾建議之路線方案及型式調整部分，經新北市政府捷運局本年2月2日於該地區召開「捷運三鶯線土城區中央路四段地下方案評估結果說明會」，結論略以：「說明會所反映意見，將納入捷運三鶯線後續施工研析參考，並請顧問公司將本地下化方案評估結果再予研析。」爰本案刻由新北市政府妥處中。

(三)綜上，捷運三鶯線現階段尚涉用地取得、工程技術、財務規劃、效益評估及計畫期程等面向，仍須由地方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本於權責審慎辦理，交通部將持續督促該府趲趕工進，俾如期如質完工。

四、關於溯溪安全問題：

(一)為提升遊客安全，交通部觀光局業要求轄管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加強檢視轄區潛在危險區域，並善用民間志工、義警、義消協助安全宣導及設施維護，除加強遊客風險管理教育，強化遊客自我風險管理之意識外，亦與地方政府建立緊急通報機制、不定期辦理活動安全聯繫會議及研議實施聯合稽查。另依「地方自治法」規定，教育文化及體育、水利或交通及觀光等事項亦屬地方政府自治事項，爰地方政府本於權責，均可就轄區內溯溪活動訂定相關規範，以因地制宜落實管理。

(二)教育部體育署已於102年6月訂定「辦理水域活動安全原則」，其中列有風險評估、游泳能力或健康篩選、活動人數管控及強化保險機制等相關建議，並要求各活動主辦單位事前應將科學資訊（氣象及海象預報）及現場評估，以作為活動進行與否及相關應變方式之判斷依據。上開原則業登載於教育部體育署官網公告，並檢送地方政府及全國性體育團體，俾供各單位辦理相關活動時予以檢核及參考。

(三)為確實保障民眾參與水域活動之安全，教育部體育署已於本年6月15日召開溯溪活動安全研商會議，邀集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警政署及營建署、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經濟部水利署、各地方政府、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中華民國溯溪協會、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及中華民國海洋安全暨冒險學習發展協會等與會，會中作成結論與提醒如下：

1.教育部體育署將著手進行「國民體育法」研修作業，增列條文規範中央及地方應予加強安全管理，以維護參與民眾之權益。

2.溯溪活動涉及山域及水域，近期內教育部體育署將邀請相關單位或團體、業者，先行訂定溯溪安全注意事項。

3.建請交通部觀光局研議將溯溪活動納入「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4.各地方政府可參考臺中市政府訂定「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案例，自行因地制宜訂定溯溪相關規範，以保障參與民眾之安全。

5.即將進入雨季及颱風季節，請各地方政府加強民眾參與山域及水域活動之安全宣導。

(四)教育部體育署業於105年8月3日發布「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以維民眾參與溯溪活動之安全。

五、關於開闢鳶山隧道問題：

(一)為疏解國道3號三鶯交流道連動區域之塞車問題，新北市政府擬開闢鳶山隧道，由三峽區大智路往北，以高架方式跨過復興路直接銜接高速公路，減輕復興路車流量負擔；另由大智路往南穿過鳶山，自該區中埔里出口後，開闢一條新路穿過中埔里、弘道里、八張里直通大同橋銜接該區中正路（台3線），總經費約23.76億元。

(二)依目前新北市政府之初步規劃，本案部分路段位於「臺北大學社區特定區計畫」及「三峽都市計畫」兩個都市計畫區內，未來如涉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俟新北市政府檢送相關計畫書圖至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內政部將儘速配合辦理。

(三)另行政院環保署迄今尚未收受鳶山隧道開發計畫判認或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申請，惟開發計畫如屬市道、縣道、區道、鄉道、市區道路及其他位於地方政府內道路，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12條及附表一規定，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為地方政府。

(四)本案新北市政府刻正辦理可行性研究作業，基於交通部本年汽燃費重新分配，新北市汽燃費分配額度為23.43億元（增加21.04億元），爰自本年度起公路系統生活圈經費已包含於重新分配之汽燃費內直接撥付，對地方財政及建設自主性已大幅提高，亦有助加速推動重大道路建設，故後續計畫所需相關經費，宜由該府以自有財源辦理。



